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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本公司”）作

为 2017 年第一期彭山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养老产业专项债券、

2018 年第一期彭山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养老产业专项债券的主承

销商，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

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2011]1765 号）的相关要

求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彭山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彭山控股”或“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彭山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平安证券提供的

其他材料。平安证券对发行人年度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分析，均

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

者保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

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

以作为平安证券的承诺或声明。 

  



一、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17 彭山养老债 01 

1、发行人：彭山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债券名称：2017 年第一期彭山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养老产业

专项债券（简称“17 彭山养老债 01”）。 

3、发行总额：人民币 8.80 亿元。 

4、债券期限：7 年期。本期债券设计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

期的第 3-7 年末每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等额偿还债券

本金。 

5、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年利率为 7.00%。

该利率根据 Shibor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确定，Shibor 基准利率

为发行首日前 5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 Shibor（1Y）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

入。本期债券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

果，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并

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6、发行价格：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以 1,000 元为一个认

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7、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投资者认购

的通过承销团公开发行的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托

管；投资者认购的通过上证所市场发行的本期债券，在中国证券

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 

8、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



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

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公开发行。 

9、发行范围及对象：在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发行对象为在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在上证所市场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

分公司开立合格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0、簿记建档日：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日为 2016 年 9 月 4 日。 

11、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 日，即 2017 年 9 月 5 日。 

12、发行期限：2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6 日止。 

13、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9

月 5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4、计息期限：自 2017 年 9 月 5 日起至 2024 年 9 月 5 日止。 

15、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设计提前偿还条款，

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7 年末每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等

额偿还债券本金。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

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6、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7、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8、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19、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20、债券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18 彭山养老债 01 

1、发行人：彭山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债券名称：2018 年第一期彭山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养老产业

专项债券（简称“18 彭山养老债 01”）。 

3、发行总额：人民币 5 亿元。 

4、债券期限：7 年期。本期债券设计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

期的第 3-7 年末每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等额偿还债券

本金。 

5、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年利率为 7.98%。

该利率根据 Shibor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确定，Shibor 基准利率

为发行首日前 5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 Shibor（1Y）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

入。本期债券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

果，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并

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6、发行价格：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以 1,000 元为一个认

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7、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投资者认购

的通过承销团公开发行的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托

管；投资者认购的通过上证所市场发行的本期债券，在中国证券

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 

8、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



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

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公开发行。 

9、发行范围及对象：在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发行对象为在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在上证所市场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

分公司开立合格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0、簿记建档日：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日为 2018 年 4 月 28 日。 

11、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 日，即 2018 年 4 月 28

日。 

12、发行期限：2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3 日止。 

13、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5

月 3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4、计息期限：自 2018 年 5 月 3 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3 日止。 

15、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设计提前偿还条款，

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7 年末每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等

额偿还债券本金。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

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6、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5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7、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5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8、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19、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20、债券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 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本期债券利息兑付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发行要素，经测算，发行人分别需在 2021 年 9 月

5 日偿还“17 彭山养老债 01”的本金 1.76 亿元及利息 4,928 万元，

2021 年 5 月 3 日偿还“18 彭山养老债 01”本金 1 亿元及利息 3,990

万元，合计需偿还本息 36,518 万元。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账面货币资金余额 4.29 亿元，足以支付

2021 年需偿还的本金及利息。同时，发行人授信总额 18.89 亿元，其

中未使用授信 8.3 亿元，能有效补充公司资金流动性。另外，发行人

已申报 5 亿元私募公司债，预计 5 月份获批。 

但同时关注到短期偿债压力较大、代建业务收入降低、受限资产

规模较大，可能对公司偿债能力产生一定影响。 

（二）、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自本期债券发行以来，发行人已按规定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 

（三）、其他债务融资情况 

无。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彭山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麟  

注册地址：眉山市彭山区彭溪镇前程路东段 406 号  

办公地址：眉山市彭山区彭溪镇前程路东段 406 号 2 楼 

公司是由彭山区国资局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

司作为彭山区范围内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主体，承担了彭山区范围

内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并承担彭祖新城建设和投资任务。公

司还负责黄龙生态宜居城、彭祖山片区、彭山区农业、交通等方面

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近年来随着彭山区的建设加速，公司在区域

内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20 年财务报告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人）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末，发行

人总资产 116.53 亿元，总负债 48.82 亿元，所有者权益 67.71 亿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81 亿元，净利润 0.99 亿元。 

   1、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 2019年末 

资产总计    1,165,311.95    1,001,521.53  

负债合计       488,190.06       486,386.88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7,121.89       515,134.66  

流动比率（倍）                  3.04                  2.42  

速动比率（倍）                  1.34  1.22 

资产负债率（%）                41.89                48.56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41.89%，呈降低趋势，

流动比率为 3.04，速动比率为 1.34，偿债指标情况良好。 

   2、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38,142.63         39,100.26  

营业成本 28,783.95  33,437.09  

利润总额         12,497.80         12,476.77  

净利润           9,926.18           9,278.8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9,993.51           9,35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83.06         28,844.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497.19        -80,173.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669.17         38,611.79  

2020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3.81 亿元，净利润为 0.99 亿

元，盈利能力较去年保持稳定。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 1.47 亿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45 亿

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6.87 亿元。 

发行人 2020 年总资产、总负债与上年同期均略有增长，但资产

负债率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公司营业收入基本持平，净利率有所

升高。 

（二）、担保人财务状况 

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9 月，是四川省

委省政府支持的省级大型国有融资担保机构。目前注册资本金规模

已达为 588,198.85 万元，成为四川省资本金规模最大的国有控股融

资担保公司。截止 2020 年末，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科目（亿元） 2020-12-31 2019-12-31 

货币资金 41.11 44.19 



应收账款 2.50 4.68 

流动资产合计 49.34 51.58 

资 产 总 计 67.90 65.80 

负 债 合 计 7.53 5.50 

所有者权益合计 60.37 60.30 

营业收入 2.64 1.68 

营业利润 1.27 0.92 

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0.51 0.37 

资产负债率 11.09% 8.36%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彭山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发行人履

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签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7 日 


